
2020 年滨海新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合理配置公共财政资源，根据市

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和《天津市市

级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津财绩效〔2020〕12号）

等文件要求，天津市财政局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成立了绩效评价

组，于 2021年 9月-11月，对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

的“2020 年滨海新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开展了绩效评价。该

项目评价结果为 83.59分，评价等级为“良”，有关情况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惠民生扩内需、推进城

市更新和开发建设方式转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依据《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国

办发〔2020〕23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

委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9 年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

通知》（建办城函〔2019〕243号）《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加强我市旧楼区提升改造后长效管理的意见》（津政办

发〔2015〕61 号）等文件，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和建设事务服



务中心（原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房产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滨海

新区住建中心”）实施滨海新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以下简称“本

项目”），第一批进行 14个小区的改造。本次提升改造项目完

工后，可以有效解决和改善滨海新区的老旧小区设施及外观老化

的问题。

2.主要内容

为进一步提升滨海新区老旧小区设施设备使用功能，改善居

民居住条件和环境，滨海新区住建中心 2020年进行第一批 14个

小区，356栋房屋的提升改造。改造内容分为建筑提升改造和室

外工程维修改造两大类。

3.项目组织管理

本项目主管单位为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以下

简称“滨海新区住建委”），负责本项目的监督和指导。建设单位

为滨海新区住建中心。

项目通过政府采购确定天津滨海建投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为

本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单位，全权代理滨海新区住建中心实施项

目决策及管理，提供全过程建设管理和咨询服务，承担相应建设

责任。通过政府采购确定天津滨海新区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为本项目设计单位，负责完成老旧小区主体检测并出具鉴定

报告、施工图设计及施工阶段配合的全部工作。通过公开招标确

定天津泰达建安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监理单位，进行



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工程维修阶段等全过程监理，实行“五

控、两管、一协调”。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

限公司、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为各标

段工程总承包单位，负责各自标段的施工图设计、施工，乃至工

程竣工验收、备案、移交、工程保修，完成结算并配合相关部门

审计等所有工作。

4.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本项目批复概算为 22623.92万元。其中，2020年抗疫特别

国债 14000 万元、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 6437

万元、滨海新区财政资金 2186.92万元。本次绩效评价将以 2020

年抗疫特别国债为主的全部资金一并纳入评价范围。

本项目批复概算为 22623.92万元，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实际到位资金 20437万元，到位率 90.33%。其中：2020年抗疫

特别国债资金到位 14000万元，到位率 100%；其他资金到位 6437

万元，资金到位率 74.64%。

本项目实际到位资金共计 20437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实际支出 14003.07万元，预算执行率 68.52%，其中：抗

疫特别国债资金实际支出 14000万元，实际到位 14000万元，预

算执行率为 100%；其他资金实际支出 3.07万元，实际到位 6437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0.05%。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项目实际

支出 14572.93万元，预算执行率 71.31%，其中：抗疫特别国债



资金实际支出 14000万元，实际到位 1400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其他资金实际支出 572.93万元，实际到位 6437万元，预

算执行率为 8.9%。

（二）项目绩效目标

本项目制定的绩效目标为：至少完成 75.67万平方米老旧小

区改造计划，改造老旧小区住宅约 1.2万户，改造楼栋≥334栋，

改造小区≥13 个，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居

住社区“住用安全、环境整洁”。

二、绩效评价情况

（一）绩效评价方法

结合项目具体情况，本次绩效评价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

较法及因素分析法等方法，从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以

及项目效益四个方面开展评价，并对涉及改造的 7个小区进行了

评价，覆盖率 50%。

（二）绩效评价结果

经过综合评价，本项目得分 83.59分，评价等级为“良”。其

中，项目决策 17分、项目过程 17.24分、项目产出 30分、项目

效益 20.35分。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滨海新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绩效得分情况

指标 项目决策 项目过程 项目产出 项目效益 减分项 合计

标准分值 17 23 38 22 — 100

得分 17 17.24 30 20.35 -1 83.59

得分率（%） 100% 74.96% 78.95% 92.50% — 83.59%

本项目决策阶段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合规，绩效目标明

确、合理，预算的测算内容合规、标准合理、数据客观，整体测

算过程细化度高。工程完成后对小区居民的居住环境有所改善，

公共设施（路灯、监控、岗亭、道闸等）、绿化、苗木明确管理、

养护责任者，长效管理机制健全。过程方面存在抗疫特别国债资

金以外的资金预算执行率不高，实施单位未建账核算，工程未及

时结算，未及时签订工程延期协议等情况；项目产出方面存在未

进行档案验收，完成及时率有待提高等情况；项目效益方面，部

分楼宇门未通电启用，存在安全隐患。

三、项目产出及绩效

（一）项目产出情况

本项目工作计划实施率为 100%，房屋修缮综合完成率为

64.11%，室外工程综合完成率为 82.34%，其他设施修缮综合完

成率为 62.24%，工程质量等级达到施工合同规定的质量等级标

准、同时达到国家和天津市的质量等级标准，实施过程中未发生

过质量事故，但档案尚未移交给实施单位，未进行档案验收。本



项目未超出概算金额，塘沽标段、大港标段未及时完工，项目变

更发生率为 8.98%。

（二）项目实现的效益

1.社会效益-居民居住环境改善情况

本项目的实施，完善了老旧小区的市政配套设施，健全了社

会服务设施，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增强了居民的生活幸福感，

社会效益较为显著。施工期间，被滨海电视台正面报道 5次，且

多次收到被改造小区居民的锦旗和感谢信，未发生投诉、举报、

负面报道等情况。但通过对 7个小区进行实地踏勘发现，存在改

造小区楼宇门未通电启用、长时间处于敞开状态等问题，易产生

公共安全隐患。

2.生态效益-生态环境改善情况

根据《天津市绿化条例》（2018 年修订）第十九条，“新

建居住区绿地率中环线以内不得低于 35%，中环线以外不得低于

40%。”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小区绿地率1达到 33.8%。接近新建

小区标准，小区绿化环境改善效果良好。新设置垃圾桶 1495个，

满足《天津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导目录》的要求，对生态环境有一

定的改善作用。本项目新安装太阳能路灯 309个，年节约用电量

6767.1万千瓦时，折合 8316.77吨标煤，可实现一定的节能效果。

1 绿地率=绿地占地面积÷建设项目用地面积



3.可持续性影响-促进社区长效管理体系的形成

本项目实施后由街道接收，截至 2021年 9月 30日，已完成

改造的 14个小区有 13个小区由所属街道确定了物业管理公司，

负责小区的清扫保洁、门岗执勤和巡视管理、车辆停放秩序管理、

公共基础设施维护、违章建筑管理等五项基本服务；1个小区（阳

春里）尚未确定物业管理公司。

4.服务对象满意度

经调查，本项目主管部门总体满意度为 100%。居民总体满

意度为 88.75%。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抗疫特别国债资金以外资金的预算执行率偏低

本项目实际到位资金共计20437万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实际支出14003.07万元，预算执行率68.52%，其中：抗疫特别国

债资金实际支出14000万元，实际到位1400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100%；其他资金实际支出3.07万元，实际到位6437万元，预算执

行率为0.05%。截至2021年9月30日，实际支出14572.93万元，预

算执行率71.31%，其中：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实际支出14000万元，

实际到位1400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其他资金实际支出

572.93万元，实际到位6437万元，预算执行率为8.9%。

（二）实施单位未针对专项资金单独建账核算

根据财政部文件《中央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补助资金财政财



务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财建〔2005〕355号）第四章第十四

条“项目单位收到投资补助后，必须专款专用，单独建账核算”。

评价发现，本项目抗疫特别国债资金由滨海新区国库支付中心直

接支付至施工或服务单位，滨海新区住建中心未建账核算。

（三）实施单位缺少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

本项目实施单位执行《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和建设事务服务

中心财务管理制度》，但实施单位未制定针对建设项目的业务管

理制度，仅通过政府采购方式选定滨海建投公司作为全过程工程

咨询服务单位，项目实施过程中执行滨海建投公司的业务管理制

度和管理手册，对项目实施具有一定管理风险。

（四）项目实施过程中制度执行有效性不高

1.本项目计划完成时间是2021年5月30日，而塘沽标段（8个

小区+文明里）验收时间为2021年6月15日，大港标段（2个小区）

验收时间为2021年9月30日，且以上2个标段均未签订延期协议。

2.《天津市档案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各单位的建设工

程、科学技术研究、技术改造和重要设备更新等项目进行验收、

鉴定前，应当由该项目主管部门的档案机构对其档案管理进行指

导，并对档案进行验收”，评价发现，实施单位未进行项目档案

验收。

3.项目结项时，按照规定进行了竣工验收。根据《基本建设

财务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81号）第28条的规定，



竣工价款结算一般应当在项目竣工验收后2个月内完成，大型项

目一般不得超过3个月。汉沽标段（3个小区）验收时间为2021

年3月30日，塘沽标段（8个小区+文明里）验收时间为2021年6

月15日，但截至2021年9月30日，尚未开展结算工作。

（五）部分改造内容调整比例较大

根据绩效评价专家意见，结合行业实施经验，工程费原则上

变更发生率应控制在5%以内，但根据提供的工程量复核结果、

签署的变更合同计算，工程费变更价款为1510.27万元，工程费

实际总价款为16811.65万元，变更发生率约为8.98%。同时，由

于项目初设前期调研不充分、业主对改造计划有异议、根据现场

情况需增加改造内容等原因，部分改造内容与初设差异较大，改

造内容完成率偏低。例如，阳台加固计划用材1228.21吨，实际

用材17吨；计划更换楼宇对讲机910台，实际更换122台等。

（六）部分改造设施设备利用率不高

评价组对改造后的小区实地踏勘发现，信报箱基本处于闲置

状态，部分楼宇门未通电启用，处于敞开状态，部分改造项目并

未达到预期效果，造成资源浪费，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未能充分发

挥。

五、相关建议

（一）提高预算执行进度，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建议实施单位提高预算执行进度，跨年度项目应树立现金流



预算管理理念，根据项目实施进度申请相应资金预算，提高项目

进度与预算申请匹配度，避免过多占用财政资金，造成财政资金

浪费。

（二）做好财务核算，强化财政资金管理

实施单位应压实管理责任，做好财政资金拨付到位的监督审

查工作，强化财政资金管理，建立本项目相关资金专项核算账目，

并严格落实内外部监管制度，保证项目资金做到专款专用，规范

资金运行，坚决杜绝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现象发生。

（三）制定业务管理制度，降低项目实施风险

实施单位应依据国家相关标准制定各类业务管理制度，对工

程类项目，应在项目招投标管理、合同管理、前期申报、施工管

理、过程变更、项目结项、档案管理等方面作详细要求和规定。

通过健全业务管理制度，加强本单位各项业务的管理工作，建立

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体制，提高项目管理质量，降低项目实施

风险，加强对项目顺利实施的保障作用。

（四）严格履行本单位职责，加强制度执行规范性

实施单位应加强对工程各标段的进度监督把控和对设计、施

工单位的监督指导，切实履行好工程监督职责。施工单位应对工

程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反馈，对工程延期等问题严格执行

相关程序，及时签订延期协议。对不合格的情况及时提出整改方

案，保证工程按时完工并及时移交相关资料，按期完成结算，提



高工程完成率。

（五）加强现场勘察工作，减少工程调整变更

建议充分利用各小区存档的建筑资料及现场实际勘测的数

据，综合考虑各小区公共配套设施和基础设施实际情况差异，科

学制定改造计划，细化材料的用量计算和用材选择，在设计阶段

有序进行实地勘测和科学论证，做好初步设计方案。通过多种形

式的征求意见，主动了解居民诉求，可采取“一栋一策”推进项

目实施，提高群众满意度。

（六）加强使用效果跟踪，避免资源闲置浪费

针对信报箱、楼宇门等改造项目使用率低问题，建议完善老

旧小区管理长效机制，引导居民加强楼门安全意识，降低居住风

险隐患。同时，建立使用效果跟踪反馈机制，对于利用率低、后

期未落实养管责任的项目优化改造范围内容，或降低改造比例，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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